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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批准安全訓練中心提供安全訓練課程和發出證明書的條件  

 

 

下列條件是海事處處長給予機構使其成為獲批准安全訓練中心的書面批准

（“批准＂）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須與該項批准一併閱讀。  

 

 

1. 釋義  

 

在下列條件中：  

 

“獲批准安全訓練中心＂（“獲批准中心＂）指處長依據《商船（本地船

隻）（工程）規例》（第 548 章，附屬法例 I）第 70 條和《船舶及

港口管制（工程）規例》（第 313 章，附屬法例 X）第 69 條批准

的機構，以提供獲批准的安全訓練課程和發出證明書給任何圓滿修

畢課程的人；  

 

“獲批准安全訓練課程＂（“獲批准課程＂）指由獲批准中心提供由該項

批准涵蓋的課程；  

 

“處長＂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海事處處長；  

 

“服務＂指第 2.1 段所界定服務範圍內的任何服務。  

 

 

2. 服務範圍和責任  

 

2.1  是項批准的服務範圍指向報讀者或學員提供相關安全訓練課程的任

何有關運作，其目的是發出上述工程規例規定的相關訓練證明書。  

 

2.2 學員評核試  

 

2.2.1 沒有修畢全期課程的學員，一律須被取消資格。學員須在評核試中

至少取得總分的 60%，方為合格；不合格者可有一次重考機會，如

仍不合格，便須重讀課程和重考評核試。  

 

2.2.2 評核試進行期間，應試學員嚴禁互相討論或與導師討論試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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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須為不識字的學員作出特別考試安排（例如口試）。考生在評核試

和特別考試安排中所得成績須予存檔，並附有考生、考官和監考員

簽署。  

 

2.3 獲批准中心的監學安排  

 

獲批准中心的高層管理人員須妥善監督導師和學員，以確保課程以

公平公正的方式進行。  

 

2.4 通報課程時間表  

 

2.4.1 為方便實地突擊檢查，獲批准中心最遲須於開課前一星期（適用於

傳真方式）或十天（適用於郵遞方式）把課程時間表和上課地點通

知處長。  

 

2.4.2 有關獲批准中心如要取消任何編定的課程，須立即以傳真方式通知

處長，但不得遲於該編定課程開課日前兩天。  

 

2.5 修訂課程教材  

 

獲批准中心須定期更新課程教材，以配合最新的法例改動、技術發

展或安全工作守則修訂。獲批准課程綱要所訂的題目／內容和課時

如有任何變更，須事先取得處長批准。教材如有任何修訂或更新，

一律不得超出課程綱要的範圍。  

 

2.6 更換導師  

 

如有導師離職或其服務遭終止，獲批准中心須盡快呈報處長；如出

現即時終止訓練服務的情況，須立即以傳真方式通知處長。受影響

的課程須由導師離職當日起暫停，直至已安排獲批准的接替導師並

通知處長後，才可復課。  

 

2.7 轉換教學地點  

 

獲批准中心如擬更改或增加教學地點，須事先取得處長批准，方可

在新地點舉辦課程。如關閉任何教學地點，須在有關地點關閉後一

個月內通知處長，以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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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有責任交互承認相關證明書  

 

獲批准中心須交互承認處長批准或認可或由其他獲批准中心發出的

相關證明書。任何獲批准中心開辦的複修課程，均應公開讓所有持

有有效相關證明書的人報讀，不論原有證明書是否由其他獲批准中

心發出。  

 

2.9 有責任發出訓練證明書和備存記錄  

 

獲批准中心須按照下文第 3 節所闡釋的核准安排與條件，妥善備存

所有學員記錄，並發出適當的訓練證明書給圓滿修畢訓練課程的

人。  

 

 

3.  發出訓練證明書和備存記錄  

 

3.1 發出訓練證明書  

 

3.1.1 訓練證明書的內容或設計如有更改，須先提交處長審批，方可簽發

新設計的證明書。  

 

3.1.2 如證明書持有人向獲批准中心報失由該中心發出的訓練證明書，有

關獲批准中心須在核實過往記錄後，發出補發證明書。補發證明書

上顯示的原有證明書編號末端應加上“R1”字樣，以資識別。舉例

來說，如原有編號是 BASIC-234，其補發編號便是 BASIC-234R1，

其中因首次遺失而發出的補發證明書會以“R1”字樣識別，因第二

次遺失而發出的補發證明書（俗稱“卡”）則會以“ R2”字樣識

別，如此類推。凡須發出補發證明書，應盡早報告處長。  

 

3.1.3 如證明書持有人因更改持有人姓名而要求重新發出證明書，則獲批

准中心須核實所有相關法律證明文件，並須按照上述概念為補發證

明書加上編號。凡須發出補發證明書，應盡早報知處長。  

 

3.1.4 獲批准中心可自行設計證明書編號系統。獲批准中心用以區分補發

證明書的系統如有別於上文，須把該系統報知處長，以作記錄。  

 

3.2 課程費用  

 

獲批准中心可為所提供的獲批准訓練課程自訂課程費用。獲批准中

心收取的任何課程費用，是獲批准中心與學員之間的個人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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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備存訓練記錄  

 

3.3.1 “出席記錄”用於記錄所有學員和導師每節課堂的出席情況。出席

記錄所載資料須包括獲批准中心名稱、課程名稱與日期，以及學員

和導師的姓名與簽署。附件 I 載有建議格式供獲批准中心參考。每

名學員必須在每節課堂上簽到，再交予導師加簽。  

 

3.3.2 “學員證明書記錄”用於記錄圓滿修畢課程並獲發有效證明書的學

員的個人資料。記錄所載資料包括學員中、英文姓名（如兩者俱

備）、學員身分證號碼、獲批准中心名稱、課程名稱、證明書編

號、課程日期、證明書簽發日期與證明書屆滿日期。獲批准中心須

以“Excel”電腦檔案格式按月把記錄在每月的第七日或之前送交處

長。此電子記錄的格式載於附件 II。  

 

3.3.3 獲批准中心須在學員修畢課程後為每名學員保存訓練記錄：修畢

“船上貨物處理基礎安全訓練課程”的學員記錄須保存最少四年；

修畢“船上起重機操作員安全訓練課程”的學員記錄須保存最少六

年；修畢“船上工程督導員安全訓練課程”的學員記錄須保存最少

50 年。上述記錄須載有附件 II 所訂資料。至於其他記錄，例如

“出席記錄”與評核結果（即試卷和答題紙），均須保存最少兩

年。  

 

 

4. 操  守  

 

4.1  獲批准中心應按照業內的良好營運模式經營。專業道德和誠信操守

對獲批准中心舉辦獲批准課程至為重要。獲批准中心的任何不道德

或不當行為，不但會摧毀獲處長認可的課程發證制度的聲譽、公信

力和認受性，還會對在船上進行工程的工人構成危險。如發現獲批

准中心有不道德或不當行為，處長可中止或撤回授予的批准。  

 

4.2  下列行為均視為不道德、不當或欺詐的行為：  

 

(a) 誘使或串通學員舞弊；  

(b) 製造虛假資料或帶有詐騙成份的文件；  

(c) 索取或收取賄賂或其他利益；  

(d) 作出不誠實的行為；  

(e) 舉辦課程期間怠忽其監管職責；  

(f)  向沒有修畢全期課程的學員頒發法例指定的證明書；  

(g) 不遵照處長發出的條件和規定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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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監  察  

 

5.1 質素控制系統  

 

自 2007 年 9 月 2 日起，獲批准中心如非一般設有質素控制系統的

半官方機構（如職業訓練局或職業安全健康局），便須設有質素控

制系統（如經認證符合 ISO 9000 標準者）以確保服務與監管質

素，或裝設攝錄系統（如攝錄機、視像鏡頭或同類設備）以攝錄法

定課程上課或考試時的整個過程。海事處可派員審核或抽查質素控

制系統與錄影記錄。  

 

5.2 突擊檢查  

 

5.2.1 海事處會不時派員突擊檢查上課情況，並可要求查看任何相關文件

和記錄，例如錄影記錄、訓練教材、試卷、出席記錄和學員的評核

結果等。此外，訓練設施及輔助器材、課室環境、學員與導師比例

亦在檢查之列。  

 

5.2.2 如發現獲批准的課程低於規定水平或不符合課程要求，處長可要求

作出修正；如情況嚴重，甚至可中止或撤回批准。  

 

 

6. 上  訴  

 

獲批准中心如因處長所作的任何紀律處分決定（如撤銷或暫停課程

批准）而感到受屈，可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7. 修  訂  

 

本文日後任何修訂的生效日期，概以處長以書面向獲批准中心訂明

的日期為準。  

 

 

 

 

海事處  

海事工業安全組  

201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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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出席記錄  

建議表格  

 

 

獲批准安全訓練中心名稱：   

 

課程名稱：  例如〔船上貨物處理基礎安全訓練課程〕   

 

課程日期：  〔    年   月   日〕   

 

班   節：  〔上午／下午〕   

 

 

學員姓名（中文）  學員姓名（英文）  簽   署  

   

   

   

   

   

   

   

   

   

   

   

 

 

導師姓名：   

 

 

導師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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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電子學員記錄  

 

 

學員  

身分證號碼  

訓練中心

縮寫  

課程

名稱  

課程

日期  

證明書

編號  

證明書  

簽發日期  

證明書  

屆滿日期  

學員姓名

（英文）  

學員姓名

（中文）  

起重機

類別

（只供

起重機

操作員

課程  

填報）  

1 1 1 3 1 3 3 1 2 1 

          

          

 

 

 

 

註﹕  

“ 1”以正楷填寫  

“ 2”以中文字體填寫  

“ 3”以日／月／年方式填寫日期  

 

 

 

 

 


